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 函 

 

 
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55號
承辦人：衛生稽查員 蔡心瑜
電話：(03)3340935分機2745
電子信箱：1003978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怡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附設

桃園市私立怡德綜合長照機構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日
發文字號：桃衛照字第112010437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衛生福利部釋示長照人員登錄內容異動之定義一案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2年10月24日衛部顧字第1121962946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按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5條規定略以，雇主於女性受僱者分娩

前後，應使其停止工作，給予產假；復依勞動基準法規定，

產假應依受僱者工作期間，於停止工作期間工資照給或減半

發給。另按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第4條規定，育嬰留職停

薪期間，除勞雇雙方另有約定外，不計入工作年資計算。

三、基此，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無適用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9條第

3項所稱第1項登錄內容異動時，應自異動之日起30日內，由

長照機構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情形。

四、為確保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（下稱社整中心）服務品質，避

免社整中心於個管人員請假期間，以請假個管人員名義申報

相關服務費用，類此情形，社整中心仍應於個管人員請假後

，於照管系統轉換請假個管人員原服務個案至其他個管員，

並應合理配置接續提供服務之個管人員個案負荷量。

五、綜上，為維護轄內個管師服務負荷量及服務品質，請貴單位

掌握所轄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個管人員，並主動函報本局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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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亦請貴單位至照管系統轉換請假之個管人員原服務個案

量至其他個管人員，同時落實人員儲備制度。

正本：長照特約A單位

副本：

 

紙本郵寄：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怡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附設桃園市私立怡德綜合

長照機構、財團法人錸德文教基金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市社會服務關懷協會、

旭登護理之家、社團法人桃園市照顧服務協進會、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桃園市

分會、財團法人天下為公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福安照顧

關懷服務協會、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整合服務協會、大明醫院、高揚威家醫科

診所、尚語身心診所、弘成居家護理所、桃園市私立照協居家式服務類長期

照顧服務機構、桃園市私立銀寶寶居家長照機構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

糧堂社會福利協會、信安護理之家、佳恩長照社團法人私立楊梅佳醫住宿長

照機構、職物語長照事業有限公司附設桃園市私立樂職心綜合長照機構

電子交換：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（桃園區）、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（新屋區）、臺北榮

民總醫院桃園分院、敏盛綜合醫院、寬福護理之家、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

醫院、姜博文診所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、天成醫院、國軍桃

園總醫院、財團法人聯新文教基金會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

基金會、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、中壢長榮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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